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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承傳生命(3)a：重建破裂的關係】Zoom講座 
 

Ⅰ．引言：今年教會年題＆人生目的（二）：「團契或相交」 

 

１５．我是為神的家而造（Formed for God’s Family）（來 2:10, 現；約壹 3:1, 新） 

１６．最重要的事（What Matters Most）（林前 13:3, Msg；約貳 1:6, NCV） 

１７．有所歸屬（A Place to Belong）（弗 2:19,LB；提前 3:15） 

１８．一起經歷生命（Experiencing Life Together）（西 3:15, CEV；詩 133:1, 現） 

１９．耕耘群體生活（Cultivating Community）（雅 3:18, Msg；徒 2:42, Msg） 

 

２０．重建破裂的團契生活（Restoring Broken Fellowship）（林後 5:18） 

 
引言：關係永遠值得去重建（Relationships are always worth restoring）。cf.林後 5:18；腓 2:1-2；羅 15:5 

 1.「彼此相愛」乃重要見證，反之；羞恥。cf.約 13:35；林前 6:5；1:10 

  2. 神賜福「使人和睦者」。cf.太 5:9；→ 據聖經重建團契生活的七個步驟： 

 
一．與人談話前，先與神談話（Talk to God before talking to the person） 

 A.先禱告，神或已改變你或其他人的想法。 

 B.大部份衝突是根植於未被滿足的需要，有些只有神能滿足你。cf.雅 4:1-2 

 
二．採取主動（Always take the initiative） 

 A.無論你得罪人或被罪者，神盼你主動，先找對方。如：太 5:23-24；伯 5:2；18:4 

  B.和談成功與否往往在於時及地。疲倦、有干擾或匆忙 ↓ 

 
三．同情對方的感受（Sympathize with their feelings） 

A.多聽少說。嘗試解決事情前，先聆聽於對方的感受。cf.腓 2:4；「留意」(Skopos)  

 B.不先否定其感覺，先聽，讓對方表達。cf.詩 7:21-22；箴 19:11,NIV；羅 15:3, 新  

 
四．承認自己在衝突中也有份（Confess your part of the conflict） 

 A.每個人皆有盲點。cf.太 7:5（樑木及刺）約壹 1:8，所以，需反省。 

 B.認罪是和好的有力途徑。 * 不恰當處理方式可擴大問題。 

 
五．對事不對人（Attack the problem, not the person） 

 A.智慧地慎選你的言語。溫柔之言永遠勝於譏諷的話。如：箴 16:21, 現  

  B.核子武器勿用：控訴、輕視、比較、貼標籤、侮辱及嘲諷。cf.弗 4:29 

 
六．盡量合作（Cooperate as much as possible） 

 A.和平需付代價：「要盡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處。」(羅 12:18, 現；太 5:9, Msg)  

 
七．重視和好而非解決問題（Emphasize reconciliation, not resolution） 

 A.要所有人一致同意每件事是不合理的。 ．和好 vs. 解決問題 

 B.即使不能解決彼此差異，還可重建關係。可不同卻不能不容。如：鑽石不同面 

．反省：目前我需要與誰重建關係？ 


